
1 
 

广 州 市 城 市 管 理 和 综 合 执 法 局 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穗城管行复〔2019〕63号 

 

申请人：广东某投资有限公司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天河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

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49 号 

 

申请人广东某有限公司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天河区城

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19 年 10月 16 日作出的《责令限期

改正通知书》（穗综天责字〔2019〕31405 号），于 2019年 

10 月 31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本案依法受理，现已审

查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撤销广州市天河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作出的《责令

限期改正通知书》（穗综天责字〔2019〕31405号）。 

申请人称： 

申请人系广州市天河区博博熊幼儿园有限公司的筹建

人，因不服被申请人 2019 年 10 月 11 日作出的《责令限期

改正通知书》（穗综天责字〔2019〕31405 号）具体行政行

为，向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出复议申请，要求撤

销该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。关于通知书所指出的违法行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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乱搭建，和违规依据：《广州市城乡规划条例》第三十二条

在规划区内进行新建、扩建、加建、改建、危房原址重建各

类建筑工程的，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

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，但无需

申请的除外。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建设工程自身建

设特点、性质、规模等，明确无需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
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范围，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

会公布。 

事实及理由：1、按照《广州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》：

建筑工程最少退界距离规定：非住宅多层建筑正面与侧面退

界距离为 12 米。为保障开办广州市天河区博博熊幼儿园有

限公司的幼儿户外活动空间，由独立产权单位及物业公司同

意我公司使用该产权物业建筑红线的局部退缩空间用地设

置作为幼儿户外活动场地使用。本案幼儿活动场地设置在独

立产权建筑北侧面约 6米位置，属于本建筑工程退界距离范

围空间。由公安部和教育部共同研究制定了《中小学幼儿园

安全防范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第三章物防建设规范第九条要

求：为保障幼儿户外活动安全需要在幼儿园左侧草坪搭建安

全防护围栏，围栏是采用铁丝网材质，高度两米，总长度为

40 米。此安全防范规范要求需设置的安全防护栏设置范围位

置式样见附图及效果图。按《广州市城乡规划程序规定》第

三十六条（六）下列建筑物外部附属构筑物、构件：1．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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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装安全防护设施、竖向管道、幕墙清洁吊塔、空调等而建

造的构筑物、支架。可以免于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且

已向天河区规划局去函咨询过此项安全防护围栏设置不需

要办理相关报建手续。3、由此，申请人按相关法律法规保

证幼儿的户外活动空间及生命安全在幼儿园门口（该建筑的

局部退缩空间）设置规范安全防护网不属乱搭建行为。 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做出的行政行为违法、错误，严重

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，应予撤销。为此，申请人特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向广州市

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申请行政复议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支

持申请人的全部复议请求，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。 

被申请人称： 

一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责令限改通知书》（穗综天责字 

〔2019〕31405号）未侵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，不属于行政

复议范围，应当驳回其复议申请。（一）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责

令限改通知书》（穗综天责字〔2019〕31405号）属于过程

性、阶段性行政行为,未侵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。1.行政诉         

讼法意义上的行政行为是指具有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作

出的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行

为。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规定，行政处罚程序

包括立案调查、告知、责令改正、听证、作出处罚决定等若

干程序。3.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因申请人在桃园中路 339号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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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熊幼儿园北侧地块进行乱搭建行为，对其发出《责令限

期改正通知书》，责令其于 2019年 10月 21日前自行拆除

乱搭建。这是被申请人依照职权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针对申请

人违法乱搭建行为实施的过程性、阶段性行为，未对其权

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，未侵犯申请人合法权益。因此，被

申请人作出的《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》行政行为属于过程性、

阶段性行政行为,未对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不可能产生实际影

响。（二）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责令限改通知书》（穗综天责

字〔2019〕31405号），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，应当驳回其

复议申请。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条第（十

一）项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

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：（十一）认为行政机关的其

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。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规定，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：

（二）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

政复议法和和本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的。3.前述分析表明，

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责令限改通知书》（穗综天责字〔2019〕

31405号）属于过程性、阶段性行政行为,未侵犯申请人的

合法权益。因此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责令限改通知书》（穗

综天责字〔2019〕31405号）未侵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，不

属于行政复议范围，应当驳回其复议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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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申请人有受理违法建设投诉、举报，并依法查处 

违法建设的法定职责。1.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十

二条规定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应当建立违法建设投诉、

举报制度，向社会公布信箱、电子邮箱和全市统一的投诉、

举报电话，受理投诉、举报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接到投

诉举报后，应当受理、做好登记，并及时进行调查处理，有

明确投诉、举报人的，在受理投诉、举报后三十日内将处理

情况书面告知投诉、举报人，处理结束后在七日内将处理结

果书面告知投诉、举报人。2.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

第四条第一款规定:“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负责组织实

施本条例，市、区、县级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按照职责

分工查处违法建设。” 3.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四

条第二款规定:“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和镇人民政府分别

负责查处街道、镇辖区范围内违反乡村建设规划管理的违法

建设。”据此，被申请人具有受理违法建设投诉、举报，并

依法查处违法建设的法定职责。 

三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责令限改通知书》（穗综天责

字〔2019〕31405号）符合法律规定。1.《广州市城市管理

综合执法条例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规定：“城

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查处下列违法行为时，可以采取以下

措施：（一）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

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，经责令停止建设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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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期拆除后，当事人仍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，可

以在建设工程所在地区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后采取查封

施工现场、强制拆除等措施。”2.自 2019 年 8 月起，被

申请人多次收到群众投诉(12345 热线工单 13 宗），反映

桃园中路 339 号美林湖畔会所对出约 5 米绿化地私自增设

围栏。3. 2019 年 11月 13 日，被申请人经现场核查、调

查，栏围蔽的绿化地属小区业主共有，博博熊幼儿园于 2019

年 10月在上述绿化地搭建围栏。4. 2019 年 10 月 16 日，被

申请人到桃园中路 339号美林湖畔会所对出约 5 米投诉现

场进行调查，并拍摄现场照片一组。5.同日，因申请人未

能就增设围栏情况向被申请人提供相关手续资料，被申请

人向申请人发出《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》(穗综天责字〔2019〕

31405号），责令其自行拆除围栏。6. 2019年 11月 13日，

被申请人再次向博博熊幼儿园了解围栏相关情况，并制作

《调查笔录》。经现场核查、调查，栏围蔽的绿化地属小

区业主共有，博博熊幼儿园于 2019 年 10 月在上述绿化地

搭建围栏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《责令限改通知书》（穗

综天责字〔2019〕31405号）符合法律规定。综上所述，申

请人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、申请

人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不具备《行政复议法》及其实施条例

规定的受理条件，依法应驳回其复议申请。同时，被申请人

依法履行法定职责，在接到对申请人提起的举报后，及时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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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检查、调查、核实工作，并根据检查时被申请人未能就增

设围栏情况向被申请人提供相关手续的事实，向申请人发出

《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》(穗综天责字〔2019〕31405 号），

责令其自行拆除围栏符合法律规定，恳请复议机关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二）

项之规定，依法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 

本机关经审理查明： 

2019 年 8月起，被申请人多次收到群众投诉，反映天河

区桃园中路 339 号美林湖畔会所对出约 5米绿化地私自增设

围栏。10月 15日，被申请人到现场进行调查，拍摄现场照

片，10月 16日，作出《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》(穗综天责字

〔2019〕31405号），张贴于申请人大门处。 

本机关认为： 

广东某有限公司系广州市天河区博博熊幼儿园有限公司

的筹建人，对博博熊幼儿园承担法律责任。天河区城管局 2019

年 10月 16日作出《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》（穗综天责字〔2019〕

31405号），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，在 2019 年 10月 21 日前

自行拆除乱搭建。该《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》对申请人的权

利义务构成实质影响，属于行政复议范围。根据《广州市违

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四条规定：“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

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，市、区、县级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

关按照职责分工查处违法建设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和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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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政府分别负责查处街道、镇辖区范围内违反乡村建设规

划管理的违法建设。.....”被申请人具有对其辖区范围内涉

嫌违反城乡规划管理的行为进行查处的职权。根据《广州市

城乡规划条例》第三十二条：“在规划区内进行新建、扩建、

加建、改建、危房原址重建各类建设工程的，建设单位或者

个人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

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，但无需申请的除外。市城乡规划主

管部门应当根据建设工程自身建设特点、性质、规模等，明

确无需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

的范围，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”。本案中，被申

请人认为申请人在天河区桃园中路 339号美林湖畔会所对

出约 5 米绿化地增设围栏的行为涉嫌乱搭建，经初步检查

即作出案涉《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》（穗综天责字〔2019〕

31405号）责令申请人自行拆除，案件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第（三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: 

撤销被申请人广州市天河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19

年 10 月 16日作出的《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》（穗综天责字

〔2019〕31405号）。 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

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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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17日   


